关于开展2020年企业科技特派员备案工作的通知
各市科技局，各有关单位：
企业科技特派员是促进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协同创新的重要桥梁。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六保三促”有关工作部署，近期，我厅已遴选千家科技型企业并征集了企业有关创新需求。为精准服务企业，拟重点围绕上述企业人才需求和产学研对接需求备案一批企业科技特派员。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备案条件
高校、科研院所及新型研发机构在编在职人员，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较强的研发及组织协调能力，工作责任心强，热心帮助企业发展，有志于从事产学研合作相关工作。鼓励省外科研人员申报企业科技特派员。
每家企业可对接多个科技特派员；每个企业科技特派员最多服务3家企业。企业科技特派员派驻期限一般不低于1年。
二、备案程序
（一）明确企业创新需求。重点围绕前期征集的千家科技型企业需求情况，公布有关企业具体人才和技术创新需求信息（见附件1）。其他科技型企业也可根据实际需求情况，自主联系科研人员对接备案。     
（二）科研人员与企业对接。高校、科研院所及新型研发机构等单位结合相关领域创新优势，积极动员本单位科研人员通过电话沟通、现场走访等方式精准对接企业。对于前期双方已有合作基础的，也可直接推荐科技特派员。
（三）信息汇总提报。双方对接成功后，由企业组织填写科技特派员备案信息表（见附件2）并报所在市科技局。市科技局汇总后报省科技厅，备案汇总表见附件3。
（四）审核并公布名单。省科技厅对各市科技局提报的企业科技特派员备案信息表审核后，公布特派员名单。
（五）签订协议并备案。企业科技特派员与派驻企业、所在单位签订协议，报企业所在市科技局备案。
三、有关要求
1.市县各级科技部门应认真做好协调服务工作，大力推动平台、项目、人才等创新要素资源向企业集聚；同时，要及时总结科技特派员工作对企业科技创新、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宣传典型案例，积极营造支持企业创新的良好氛围。
2.高校科研院所等单位应积极为企业科技特派员服务企业研发创新创造条件，围绕特派员与企业合作方向，推动本单位的人才、成果、平台等优势创新资源支持企业创新发展。
3.派驻企业应积极为企业科技特派员提供必要的生活和科研条件，营造协同创新的良好环境；要做好工作总结，每半年向所在市科技局报送一次。
请各市科技局于2020年9月24日前将对接汇总表、企业科技特派员备案信息表（一式一份）报省科技厅，电子版发送至邮箱kjtgxc@shandong.cn。
联系人： 贾玉跃  0531-66777146
地址：济南市高新区舜华路607号省科技厅（1213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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